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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日開始聯絡「佔領」行動涉及的主要人
物作進一步調查，涉及大約數十人，據悉包括在
金鐘「佔領區」清場當日被捕的多名人士，包括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工黨主席李卓人、民陣副召
集人楊政賢等。持續兩個多月的「佔領」行動，
嚴重衝擊本港一向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當局要
維護本港法治基石，不單要對各個「佔領區」完
成清場，更要對違法者依法追究，不論其身份及
背景，一律依法辦事。如果當局不追究違法「佔
中」者的法律責任，不但令本港法治進一步受
損，更會向外界傳達出一個錯誤信息，以為只要
打着政治抗爭招牌，就可以無法無天，屆時香港
的法治將會受到更大傷害。

「佔領」行動打着民主的旗號，在社會上發動大
規模違法行動，示威者衝擊警方的激烈程度前所未
見，有法律學者、律師，公然煽動為了「崇高理
由」「公民抗命」，不必遵守法庭命令，慫恿示威
者漠視法庭命令、抗拒警方執法，在社會上散播破
壞法治的歪論。羅馬不是一天建成，卻能在一天毀
掉。法治是香港社會最重要的基石，任何人都不能
打着民主的旗號凌駕法律之上，警方的清場行動正
是捍衛法治的表現。

「佔領」行動雖然收場，但如果搞手們不受到應

有的法律制裁，本港法治精神將會繼續蒙污，也會
衍生更多違法亂港的行為，「佔領」隨時可能捲土
重來。法治精神主要體現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之
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犯法者都必須承擔自
身的法律責任。在「佔領」行動期間，一眾搞手煽
動、組織、鼓吹違法行動已是證據確鑿。警方在完
成搜證工作後，再要求有關人等到警署作進一步調
查，顯示警方的檢控工作即將展開，一眾搞手將要
面對法律追究，不但彰顯本港的法治精神，更可有
力地糾正「佔領」期間所散播的種種違法歪論，重
整法治尊嚴。

必須指出的是，「佔領」行動讓一些激進人士以
為違法抗爭「零成本」，只要高舉政治旗幟就可以
不受法律制裁。因此，在「佔領」清場之後，繼續
出現所謂「鳩嗚團」、「報佳音」等騷擾居民、搗
亂商戶的行動，有激進派人士更揚言要在第二輪政
改諮詢期間發動「佔領立法會」，這些都是法治受
到衝擊的後遺症。警方依法追究違法者，伸張正
義，以儆效尤，可向外界發出警示，告訴激進示威
者違法抗爭必須承擔刑責，防止「佔領」行動再
現。為此，警方應以恰當的、反映事件嚴重性的罪
名追究一眾搞手，包括控告他們組織非法集結等罪
名，要他們為自身的禍港行為付出代價。

追究違法「佔領」彰顯法治精神
李克強總理昨天在深圳考察時表示，滬

港通後應該有深港通。深港通與滬港通相
銜接，更有利於A股市場和H股市場的連
接，有利於港滬深三市優勢互補，實現共
贏格局，並為香港帶來更長遠利好。

港滬深三市資本市場更加雙向開放和健
康發展，內地市場與國際市場將進一步深
度融合，不僅提升內地對外開放的層次和
水平，而且為香港金融市場的不斷壯大，
創造更多和更好的條件。

港滬深三市優勢互補，在一個時期內，
中小投資者考慮的是如何能在A股和H股
的價差之間賺取收益，機構分析師考慮的
是H股流入A股的資金能否助推A股藍籌
股的估值修復。從長遠看，滬港通和深港
通會建成兩個境外巨量離岸人民幣的投資
通道，不僅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而且香港
金融市場的發展將獲得源源不絕的動力。

滬港通後有深港通，凸顯香港「超級連
繫人」的地位，不僅對內地改革開放、人
民幣國際化等都有戰略意義，同時有利於
香港擴展金融市場寬度和深度，增強對國
際資本的吸引力，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這對香港未來十至二十年的繁榮至
關重要。

雖然滬港通開通以來，出現「北熱南
冷」的局面，但從長期來看，港股通的
成交量增長潛力一定會逐漸顯現，因為
相對於海外投資者來說，內地居民的海
外資產配置需求更大。滬港通後接通深
港通，將出現兩座溝通境內外資本互通
互聯的大橋。而未來的二十年裡，內地
的資本將會通過這兩座大橋湧入香港，
大量的財富會從銀行存款轉向證券和其
他資產，內地資本在香港資產配置多樣
化的需求會大大增加，將為香港締造更
多就業和發展機會，為年輕人創造更多
向上流動的機會。

滬港通後接通深港通，意味人民幣國
際化及內地開放資本賬步伐加快，對國家
金融安全關係密切，更需要香港具備良好
社會秩序和法治環境。違法「佔中」對香
港法治環境造成嚴重衝擊，「佔中」結束
後，香港要修復法治精神，防止法治秩序
再被擾亂，才能為滬港通後接通深港通創
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深港通銜接滬港通利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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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人阻「清旺」被控藐視法庭
長毛「榜上有名」官：是否有人曾阻禁令執行是重點

律政司昨指將於28日內呈交有關文件，法官周家
明指要待律政司向法庭呈交文件後，才能給予

進一步指示，現階段不適宜擱置案件或作任何評論，
但認為本案屬刑事性質。他又向即將被起訴者解釋，
不須考究當初頒發禁制令是否正確，因即使禁制令在
將來的程序中被推翻，亦不代表禁制令無效或不必被
遵守，本案的重點是是否有人曾阻礙禁制令執行。
早前被捕的五旬女子及14歲少年昨進行內庭聆
訊，據知兩人均不會被控刑事藐視法庭。另外21名
被捕者則進行公開聆訊，有兩人缺席。律政司副刑
事檢控專員梁卓然指即將控告其中20人，餘下一人
為記者，因當日執行禁制令時有佩戴記者證而不會
被起訴。

「背景相同」倡合併處理
梁指律政司將於28日內向法庭呈交文件，申請許
可展開訴訟。認為20名即將被控者「背景相同」，
建議在同一程序處理所有人。基於不應「一罪兩
告」，其中16人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控的阻礙公職

人員執行職務罪將會被撤銷。
對於被律政司提告，梁國雄昨日聲稱，律政司刻

意選擇控告藐視法庭罪，而非在裁判法院控告較輕
的罪名，代表律政司已淪為特首梁振英「迫害他們
的工具」，聲稱本案是「惡意訴訟」及「法治已
死」云。他又聲言律政司將撤銷阻礙公職人員執行
職務罪，卻沒通知裁判法院撤銷他們的保釋條件，
令他們在本月14日案件再提訊前仍不能前往旺角，
是「最荒謬的事」。

一被告稱改形式續搞事
即將被起訴的羅慧茵庭上聲稱本案是「潮聯同政府

扯貓尾」，難分屬於民事還是刑事案，「連法援署職
員都唔知畀邊張表我填。」認為政府為增加香港人的
「抗爭」成本而做出一連串「小動作」，但「抗爭」
將會以不同形式如「鳩嗚」或畫粉筆等繼續進行。
另有多名即將被起訴者在庭上反對律政司將20人

的案件合併處理，及批評律政司未有即時撤銷對他
們進入旺角的「禁足令」，剝削他們的人身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議員個人利
益監察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就4名反對派議員早前
被指收受壹傳媒前主席黎智英「黑金捐款」進行討
論。由於有關議員一直「冷待」處理，委員會經討論
後，認為仍然未能擁有足夠的資料，委員難以作出裁
決。因此，要求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工黨主席李卓人
及民主黨涂謹申3人，除進一步提交資料外，更須親
身出席會議，向委員會作出詳細解釋。若有關議員仍
然採取「拖延」及「不合作」態度，委員會不排除會
啟動調查機制。

葉國謙：「不合作」將調查
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於會後表示，3名議員一直未能
解釋是否有收取黎智英的捐獻，令委員難以進行討
論，因此，要求被投訴的議員進一步提供更多資料，

和親身出席會議作出解釋。葉國謙說，委員會未知道
會議的安排時間，但會按照過往一貫的做法，將以閉
門方式進行。他又指出，若有關議員採取「不合作」
態度，不排除會啟動調查機制。
至於另一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的投訴個案，葉國謙

則說，由於毛提供的資料，未能顯示她曾經收取黎智
英捐款，加上委員會所得的資料，主要圍繞2012年
期間，當時毛孟靜還未擔任立法會議員，按照議員申
報規例，毋須作出申報。故此，委員會決定不再跟進
毛孟靜的投訴個案。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就上述多名涉及違

規的議員顯得「束手無策」，社會各界人士均感到無
奈。
他們批評反對派議員在委員會內凡事對自己友「護

短」，認為現時已經很多資料被揭發，顯示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接連涉嫌收受黎智英的巨額政治捐款，刻意
未有按照既定程序作出申報，公眾已經質疑他們是否
涉及「黑金政治」，更質疑收取捐款的議員，是否為
了回報「金主」，而和黎智英聯手煽動違法「佔
中」。反對派就大玩議事程序，一直「左閃右避」，
希望能夠脫罪。

外界質疑有人似「夾過口供」
有委員會成員私下指出，今次被調查的5名「黑金
主角人物」李卓人、梁國雄、涂謹申、毛孟靜及梁家
傑，早前均已向立法會遞交書面解釋，當中夾雜了黎
智英的親筆簽名「口供」，詳細交代有關捐款提供給
哪一個政黨。其中，梁家傑於去年10月29日舉行的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上，聲稱有關捐款是代「真
普聯」收取，成功脫身。
另外，一眾被調查者，他們提供的所有文件，有關
日期均顯示，是有人於「東窗事發」後才匆忙補上，
令外界質疑，有人似曾「夾過口供」。

監委會或啟動機制查「黑金」議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杜法祖）
10多宗由不同市民或公司向包括戴耀廷及其
他違法「佔中」參與者索償的案件昨日在小
額錢債審裁處提訊，身為法律學者的戴耀廷
申請將所有案件交到高院合併處理但不果，
審裁官平衡各方之下，最終決定將案件轉介
到區域法院處理。有份申索的港九新界販商
社團聯合會表示，會繼續打官司，批評戴耀
廷用法律程序欺壓他們。

各個案被告人組合有別
原本該法庭要處理18宗與違法「佔中」有

關的索償申請，但有7宗的申索人未有代表
到庭，審裁官撤銷有關申請。餘下的11宗申
索申請合共索償約10萬元，被告人包括違法
「佔中」主事者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立法會議員梁家
傑、李卓人、學聯周永康、岑敖暉、梁麗
幗，以及「學民思潮」黃之鋒等人，11個個
案有不同的被告人組合。

申索複雜影響深遠 違小額庭原意
被告人之一的戴耀廷申請將所有個案轉介

高等法院原訟庭並合併處理，但各申索人提
出反對，理由包括索償額不高應在小額庭處
理，以及無能力負擔聘請律師的費用，會剝
削公民權利等。審裁官周紹和昨日作出裁
決，將全部案件轉介區域法院。周紹和表
示，今次申索涉及的法理、事實，關乎錯綜
複雜的概念，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加上
本港並無相關案例，個案與小額庭原意是處
理簡單的案件不符，未必適合處理。
審裁官又指，考慮到若將個案轉介至高等

法院，申索人又要承擔很高的訟費，審裁官
平衡到區域法院的裁決有一定指引作用，而
訴訟費明顯低於高院，因此決定將全部案件
轉介區域法院。至於是否將多個個案合併處
理，則由區域法院決定。他向申索人指出不

用擔心，有需要可申請法援；又提醒若申索人選擇自
辯，法庭亦會提供協助。
10多項索償申請中，索償額最多的1宗由在旺角及銅
鑼灣經營時裝店東主提出，索償小額庭索償上限的5萬
元；又有商販索償4,800元至7,500元不等；最少的一宗
則索償 700 元，追討因「佔中」影響交通而要額外支付
的車資。

市民批戴耀廷用法律「大蝦細」
身兼販商聯會副主席的申索人陳錦榮指，「佔領」行

動事實理據簡單直接，認為身為大學教授的戴，透過不
同媒體煽動他人佔領馬路、癱瘓交通，責無旁貸；有申
索者認為，有法律背景的戴耀廷，運用法律程序欺壓普
通市民；亦有申索者形容，平民與法律學者打官司，是
「小童與大人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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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高等法院昨日審理去年11月警方在旺角「佔領區」協

助執行亞皆老街禁制令時，23人涉嫌刑事藐視法庭的案件。律政司決定起訴其中20人

涉刑事藐視法庭，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基於不應「一罪兩告」，其中16人

在裁判法院被控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罪將被撤銷。而一名記者及一名14歲男學生、一

名五旬女子獲撤銷控罪。

去年11月25日，執達主任和獲頒臨時禁制令的潮
聯小巴公司代表，在警方支援下到旺角亞皆老街「佔
領區」清除障礙物。但在亞皆老街重新通車不久，示
威者聚集上海街砵蘭街，執達主任要求「佔領」者
離開未果，正式交由警方處理現場情況。大批警員
增援上前包圍「佔領」者，要求他們離開，警方約
下午3 時開始向「佔領」者推進，期間共拘捕23
人，分別18男5女，年齡14歲至69歲，包括「長
毛」梁國雄等人，他們涉及「刑事藐視法庭」及「抗
拒或阻礙公職人員」罪；另有3名警務人員受傷。

當時警方已提出警告，指任何人經勸喻不合作可
即時採取拘捕行動，現場示威者起哄，不肯退後，
推撞不斷。混亂之中警方曾出示紅旗，警告別衝擊
防線，有警員舉起胡椒噴霧戒備。有「佔領」者被
多名警員按倒在地上，包括梁國雄及14歲學生覺
醒召集人張俊豪等，有示威者被抬上警車，另有青
年涉嫌拒捕，被警按倒在地，口角受傷流血，現場
不斷有人高叫「唔好推」，情況相當混亂，有3名
警務人員因此受傷。直至當日下午
近4時，亞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其中
一條行車線恢復通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示威者懶理勸喻警即拉

▶當日示威者起哄不肯退後，並不斷指罵警員，現場推
撞不斷。 資料圖片

▲警方早前在處理旺角「佔領區」協助執行亞皆老街禁
制令時已提出警告。混亂中警方曾出示紅旗，警告別衝
擊防線。 資料圖片

■不少商戶因「佔領」而營業額下跌，部分不排除將提
出索償。圖為旺角一間減價促銷的珠寶店。 資料圖片


